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中汇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 2023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 
 
公司董事会： 

 

根据《审计业务约定书》，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对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提供2023年度的审计服务工作，审计内容主要是对公司年

度经营情况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

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计评价。 

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期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内审部全程参与公司2023年

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并多次与审计机构就审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沟通。现就

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工作中会计师的工作作出如下总结：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公司《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公司于2023年5月15日召开了2022年度股东大会，同意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3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高层管理者进行了必要的沟通，通过

对公司内部控制等情况的了解后与公司签订了《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2023年

度审计费用为163万元人民币，不存在或有收费项目。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于2023年11月下旬成立审计小组，2023年11月22日-2023

年12月31日审计组进入公司开始预审，于2023年11月下旬制定年报审计计划、总

体审计策略与具体审计计划，并就审计计划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进行了书面

沟通。审计小组于2024年1月25日开始进行年度正式审计工作，2024年3月30日完

成了现场审计程序，取得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最终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业务的会计师遵守执业道德基本原则的评价 

1、独立性评价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所有职员未在公司任职并获取除法定审计必要费用外的

任何现金及其他任何形式的经济利益；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

接的关联关系；审计小组成员和公司管理层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在本次审计

工作中，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小组成员始终保持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双重独立，

遵守了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中关于保持独立性的要求。 

2、专业胜任能力评价 

审计小组组成人员具有承办本次审计业务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职业

证书，能够胜任本次审计工作，同时也能保持应有的关注和职业谨慎性。 

 

三、审计范围及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的评价 

1、审计工作计划评价 

在本次审计工作开始之前，审计项目组密切关注了公司近年来的发展状况，

并通过与公司管理层的洽谈，了解了公司的经营状况、治理结构、内控制度等风

险因素，并结合以往的审计经验，制定了2023年年度审计总体策略和具体审计计

划，为完成审计计划并减小审计风险做了充分的准备。 



 

2、具体审计计划执行评价 

审计小组在根据公司的内部控制的完整性、设计的合理性和运行的有效性进

行评价的基础上确定了实施控制性和实质性测试程序。在此基础上，为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列报认定获取了必要的审计依据。 

3、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的评价 

审计项目组在本年度审计中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恰

当的审计程序，为发表审计意见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会计师事务所对

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发表的无保留审计意见是在获取充分的、适当的审计依据的

基础上做出的。 

 

四、对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 

从聘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到本年度执行审计业务完毕，其为公司提供了较好

的服务，能够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工作的执业准则，较好的完成了公司 

2023年度审计工作。 

 

 

特此报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签名：         、           、           

                            益 智     孙 剑     姚先国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